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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 次/再 认 证 申 请 书 

  Application and Renewal Form 

 

 

 

 

 

 

 

  委   托   人                                            

    生 产 者 （ 制 造 商 ）                                     

生  产  企  业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中 环 联 合 认 证 中 心 

 

 

中国环境标志（Ⅲ型） 

CHINA ENVIRONMENTAL LABELLING 



申报说明 

1． 本申请书“委托人”是指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申请方。 

2． 申请时需注意： 

2.1若申请认证产品依据的标准相同且在同一生产场所，仅需一个申请，需在该申请下填报每

个产品单元所属产品型号规格信息；涉及多个产品单元的，需在该申请下一并填报相关申

请信息。 

2.2若申请认证产品依据不同的标准，请按标准分别设立提交申请，在每个申请下单独填报适

用产品的申请信息。 

2.3若申请认证产品属于不同的生产场所，请按生产场所分别提交申请，在每个申请下单独填

报申请信息。 

3． 认证申请前一年内，企业未受到环保行政处罚。为确保认证受理进度，企业人数请如实填报。 

 

 

中 环 联 合 认 证 中 心  

地 址 ： 北 京 朝 阳 区 育 慧 南 路 1 号 A 座 1 0 层  

网 址 ： h t t p : / / w w w . m e p c e c . c o m  

邮 编 ： 1 0 0 0 2 9  

联 系 人 ： 徐 艳   电 话 ： 0 1 0 - 5 9 2 0 5 9 6 3    E - m a i l： x u y a n @ m e p c e c . c o m  

  



企业声明 

 

本组织自愿申请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托贵组织依据相应标准进行审查。以下内容均由本

组织填写，所填写内容和提供的文件均真实、有效，并经过本组织的核实。本组织将承担所有因失

实而引发的各种后果。 

本组织保证：已了解所有有关中国环境标志（Ⅲ型）认证的相关要求和依据，接受中环联合

认证中心对本组织的相关检查（开放所有的区域、产品配方等所有文件记录）、抽样、检测和获得

认证证书后的监督管理，并按规定交纳费用。在广告和产品介绍中主动宣传中国环境标志，不发表

误导或未授权的声明；当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立即停止产品获得中国环境标志的广告宣传，

并按要求交回所有证书、文件，确保正确使用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证书、中国环境标志标识或报告中

的任何一部分；当认证的产品出现不符合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要求及相关法律法规时，愿承担由

此引发的一切责任。 

现对以下产品提出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申请（若填写不下，可单独附页）： 

 

申请认证产品名称：                                                              

注册商标或品牌：                                                                      

具体产品型号：                                                                

申请认证产品执行的质量标准名称和编号：                                                             

                                                                                

                          

代表人（签名/签章）： 

委托人公章： 

 

        年     月     日 



 

1.委托人基本概况 

委托人名称  所在国家地区  

营业执照注册地址  邮 编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联系部门  Email  其他联系方式  

2.生产者（制造商）基本概况    

生产者（制造商）名称  所在国家地区  

营业执照注册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联系部门  Email  其他联系方式  

3.生产企业基本概况 

生产企业名称  所在国家地区  

营业执照注册地址  邮 编  

实际生产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联系部门  Email  

其他联系方式  所有制性质  

企业人数（与申请认证产品全过程相关）  技术人员数  

生产企业是否属于规模以上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以上） 是□     否□ 

原环境标志证书编号（再认证企业填写）  

产品描述：（包括产品特性，功能及主要原材料。可附页） 

 

主要原材料中是否有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中禁用或限用物质：  是□     否□ 



其他补充材料（获得其他环境标志认证，获得 ISO9001，ISO14001 等体系认证或其他环保奖项） 

 

 

企业提交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清单 

1.  法人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包括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和生产企业） 

2.  产品商标注册证、注册商标授权书或品牌说明应同时提供免责承诺书（见附录 A） 

3.  生产许可证和（或）相关资质文件（根据行业要求提供） 

4.  企业简介（产品宣传册等） 

5.  申请认证产品执行的质量标准列表（如执行企业标准请提交标准文本） 

6.  产品主要原材料执行标准合格检测报告（执行欧盟、美国、日本等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 

7.  产品质量执行标准合格检测报告（执行欧盟、美国、日本等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 

8.  有关产品强制认证和能效标识，节能、节水认证，I 型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合格检测报告 

9.  专利名称清单 

10.  科技研发立项，获科技奖，获创新基金，批准研发中心等方面的证明材料 

11.  申请产品的工艺流程（注明关键工序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所采取的的措施） 

12.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环保工程竣工验收文件（生产企业） 

13.  生产企业环境监测报告（废气、废水和噪声）（带 CMA 标识，一年内） 

14.  

申请产品全生命周期各阶段节水、节能、降耗、减少环境危害、保障人体健康安全方面的措施

及成效（含设计、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使用、运输、产品拆解、废弃物回收处置在内的阶

段） 

15.  合格供应商名录 

16.  申请认证产品产量统计表（至少连续 6 个月） 

17.  其他相关材料 

 

 

 

  



附录 A 

 

商标/品牌承诺书 

 

 

 

 

本公司                        ，将                 作为公司□

商标□品牌，所提交关于□商标□品牌的各项内容均真实、合法、有效；

若有不实之处，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任何

问题和纠纷，均由本公司负责。 

 

特此承诺。 

 

 

                                

                                        （公章） 

年    月    日  



附录 B   现场数据收集清单 
 

        

单元过程 
企业联系人:   电话:   功能单位:   

e-mail:  地址:   日期:   

单元过程描述:  

        

输入 数量 单位 边界（范围） 数据来源 数据质量 

             

原料投入            

            

            

             

能源消耗               

             

             

             

                 

                 

                 

             

运输               

            

            



            

            

            
        

输出 数量 单位 边界（范围） 数据来源 数据质量 

产品               

            

            

            

大气排放               

            

            

            

水体排放               

            

            

            

废物产生量/废弃物处置               

            

            

            

            

            

 


